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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合同主要内容 

2009 年 11 月，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之子

公司中材科技风电叶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叶片”）与新疆金风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风科技”）签订了有关风力发电机组叶片的供货合同，金风

科技及其全资子公司向中材叶片购买叶片产品，合同总金额为 14.56 亿元人民币，合

同主要内容如下： 

合同签署时间：2009 年 11 月 

合同当事人：（买方）金风科技、（卖方）中材叶片 

合同标的： SINOMA40.2 叶片 

合同金额： 14.56 亿元人民币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供货时间： 2009 年—2010 年 

具体供货范围、供货数量、供货时间、供货地点由金风科技以订单形式通知卖

方。 

付款方式：买方根据自己的生产计划，分批次启动，首批叶片交付前金风科技

支付该批叶片总价的 30%为预付款，此后买方按照其需求支付相应预付款；按照交

付进度，金风科技在收到卖方相应货物并提交所有单据后支付相应货物总金额的

35%；到货后正常运行 2 个月后或最迟不超过交货后 4 个月，买方支付相应货物总金

额的 35%，质保期为叁年。 

违约责任： 

（1） 买方履约责任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变更规格、质量或包装规格给卖方造成损失时，应赔偿卖方

实际损失；中途无故退货或无故终止合同，应赔偿卖方实际损失。 

如果买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付款，买方每逾期 7 天，赔偿费第一周按迟交货款

的百分之零点五（0.5%）计收，第二周按迟交货款的百分之一（1%）计收，第三周

按迟交货款的百分之一点五（1.5%）计收，第四周以后包括第四周每周按迟交货款

的百分之二（2%）计收，直至交货或提供服务为止。但按迟交货款的赔偿费的最高



 

限额不超过迟交货款的百分之五（5%）。一周按七（7）天计算，不足七（7）天按一

周计算。一旦达到迟交货款赔偿的最高限额，卖方有权终止合同。 

买方如无充足理由延期提货超过 30 天，卖方有权解除合同，并不予退还买方根

据合同条款支付的预付款。 

（2） 卖方履约延误 

卖方应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和提供服务；如卖方遇到妨碍按时交货和提供

服务的情况时，应在发货前三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买方。如卖方无正当理由而拖延

交货，将收到以下制裁：加收误期赔偿和/或违约终止合同。 

如果卖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和提供服务，买方应从货款中扣除误期

赔偿费而不影响合同项下的其他补救方法，赔偿费第一周按迟交货物交货价或未提

供服务费用的百分之零点五（0.5%）计收，第二周按迟交货物交货价或未提供服务

费用的百分之一（1%）计收, 第三周按迟交货物交货价或未提供服务费用的百分之

一点五（1.5%）计收, 第四周以后包括第四周每周按迟交货物交货价或未提供服务费

用的百分之二（2%）计收,直至交货或提供服务为止。但误期赔偿费的最高限额不超

过误期货物或服务合同价的百分之五（5%）。一周按七（7）天计算，不足七（7）天

按一周计算。一旦达到误期赔偿的最高限额，买方有权终止合同。 

（3）合同终止或变更 

本合同任何一方（要求方）若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而提前终止本合同或者变更

合同，则承担以下违约责任：要求方应向另一方赔偿所涉及产品总价款的百分之十

五作为违约金，如果另一方所遭受到的直接损失或费用超过上述违约金，要求方还

应进一步赔偿另一方超出部分的损失。 

（4）争端的解决 

买卖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本合同中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

切争端。如从协商开始二十八（28）天内仍不能解决，双方应将争端提交买方或卖

方所在地法院，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判决应为最终判决，对双方均有约束力；除司

法机关另有判决外，诉讼费应由败诉方负担；在审理期间，除正在进行审理的部分

外，本合同的其它部分应继续执行。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 107 号 



 

法定代表人：武钢 

注册资本：140000 万元 

主营业务：大型风力发电机组生产销售及其技术引进与开发、应用；建设及运

营中试型风力发电场；制造及销售风力发电机零部件；有关风机制造、风电场建设

运营方面的技术服务与技术咨询；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部件与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 

2、交易对方上一会计年度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金额 

2008 年，公司与金风科技签订风力发电机组叶片的供货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6.3

亿元人民币，后合同总金额变更为 5.75 亿元。2008 年，公司与金风科技发生交易金

额约 1 亿元。 

3、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分析 

金风科技系一家国内 A 股上市公司，经营良好，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金风科技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持有中材叶片 54.12%的股权，本次合同总金额占本公司 2008 年经审计营

业总收入的 135.18%。 

中材叶片主营业务为风机叶片技术研究、设计、制造、销售、技术服务。该合

同的签署系中材叶片正常经营业务所需，合同履行不会影响中材叶片业务的独立性。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1、合同约定的供货方式为卖方根据买方的订单通知分批次供货，付款方式为分

批次付款，存在合同不能完整履行的风险； 

2、由于供货时间较长，存在合同金额调整或因原材料涨价等因素影响实际收益

的风险； 

3、根据本合同双方约定的违约责任，存在因卖方未能按期供货而导致买方终止

部分或全部合同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 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